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宗旨与目标 为大力弘扬数字化精神、创新精神、劳动精神和

工匠精神，充分发挥供应链、数字化领域人才与优秀青年的骨干带头

作用，特成立本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依托中海油物装采购中心在能源

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以数智化技术驱动

管理创新，聚焦海洋石油供应链的复杂性、高成本与高风险挑战，推

动传统供应链向智慧化转型。工作室旨在发挥“示范引领、集智创新、

协同攻关、培育传承”核心功能，全面提升职工队伍的数智化素质与

创新创效水平。

第二条 战略定位 本工作室积极响应国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与“供应链安全保障”战略，以管理科学与交叉学科融合为创

新理念，深度融合能源行业特性与深圳市区位优势。通过组建跨职能

团队、破除部门壁垒，建立以业务难题为导向、以数据驱动决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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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闭环验证的高效协同机制，为集团公司创造价值，为物装采购中

心贡献数智化力量。

第三条 主要职责 工作室主要职责涵盖以下方面：

1.技术攻关：探索供应链数智化的核心技术驱动与模式创新，聚焦需

求预测、库存优化、市场分析、合规管理及绿色供应链等重点领域。

2.人才培育：构建“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数字化人才梯队，

为企业培育供应链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

3.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的落地应用、评估优化及内外部的交流推

广。

第二章 组织架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

第四条 核心架构 工作室实行“领衔人负责制”与“专业领域带头人

机制”相结合的双层管理架构。由工作室管理委员会、工作室领衔人、

内外专家智库、工作室秘书处、专业领域带头人组成。



1.工作室管理委员会：由物装采购中心相关分管领导、业务部门负责

人审议并批准工作室的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对工作室整

体绩效、领衔人、专业带头人的工作进行年度评估。协调解决跨部门

资源冲突，为工作室提供高层级支持。

2.工作室领衔人：主持工作室全面工作，执行管理委员会的决策。提

名各专业领域带头人，报管理委员会批准。最终审批一般性课题立项

与成果验收。负责工作室的对外交流。

3.专家智库：由内外部供应链及数字化资深专家构成，负责提供战略

咨询、课题评审及技术指导。

4.工作室秘书处：筹备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例会，负责纪要、决

议起草与督办。管理预算、资产、内外联络等日常运营事务。建立并

维护项目档案库、人才库和成果库。

5.专业领域带头人：根据核心攻关方向，设立若干专业领域（如：供

应链数智化、智慧集采、智能评标、绿色采购、智能监督等），各设

带头人一名。带头人由在该领域具备深厚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骨干

担任，负责本领域创新课题的策划、团队组建、过程督导与成果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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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运行机制 创新团队以“项目制”动态组建。由专业领域带头

人或项目负责人根据课题需要，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吸纳具有

创新意识、业务素质高、肯钻研的成员，形成跨部门、跨专业的攻关

小组。

第三章 工作制度

第六条 问题征集与课题形成 创新工作室以网页收集、座谈研讨、走

访调研等方式了解各业务板块面临的“难点”“堵点”和“痛点”，

对问题进行汇集以及研判后，形成系列攻坚“任务包”。

第七条 课题立项与“揭榜挂帅” 工作室统筹论证创新选题的价值与

可行性。对有价值的选题正式立项为攻关课题，并公开发布。鼓励成

员或个人团队主动“揭榜”，经评审后确定承接团队及负责人，明确

交付目标与周期。

第八条 过程管理与督导 课题承接团队需制定详细工作计划。相关领

域带头人及专家委员会负责不定期检查进度、提供指导、协调资源。

项目完成后，工作室组织成果验收与评估。

第九条 成果管理与推广 建立创新成果档案。工作室负责将优秀成果

向部门及中心管理层汇报，并积极对接地方、行业、集团及高校等创

新平台，组织申报奖项、参与交流、推动内部转化与应用推广。

第十条 学习与交流机制 定期组织内部研讨、外部调研和专项培训，

不断提升成员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鼓励成员参与行业会议，引入

前沿知识。



第十一条 档案管理 系统建立并维护创新活动、课题过程、成果产出

及对外交流等工作档案，确保知识资产的有效沉淀与传承。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十二条 成员吸纳 工作室面向全公司，开放吸纳具备创新热情、专

业能力突出、乐于钻研的业务骨干与技术专家，尤其鼓励优秀青年加

入。

第十三条 激励与退出 正向激励：对表现突出、贡献显著的成员、带

头人及评审专家，工作室将优先推荐其参与高层次业务交流、专业培

训及评优评先。动态退出：成员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参与工作室工作，

可主动申请退出，报工作室领衔人批准。

第五章 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智链蓝海创新工作室负责解释。


